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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辦理兩公約課程活動新聞稿 

為使同仁能持續瞭解兩公約實質內容及其中各項議題，智慧財產

法院於 108年 5月 2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30分，邀請國立東華

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暨法律學系徐揮彥副教授兼所長暨主任，以「兩

公約中之文化權規範內涵與我國實踐」為主題進行專題講座。 

課程開始陳國成院長致詞表示，兩公約施行法在民國 98年施行

之後，各機關本於權責範圍內，皆應積極推動；同仁對於兩公約的內

容也應有所瞭解及認識，並將兩公約內容落實於執行職務當中。 

課程中徐所長先以國外商標權與文化權之間衝突的案例帶領同

仁快速瞭解文化權的概念，也說明了文化權廣泛的範圍及定義的困難 

。目前社會大眾較為注重公民、政治及經濟、社會權利，而事實上文

化權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。在歷史中，不乏以滅絕文化作為滅絕其他

民族的手段。文化是標識個人存在的要素，少數族群為了生存，可能

去掩蓋自己的文化認同，而以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生活，人性尊嚴因

此被踐踏。接著向同仁說明了文化權與基本人權或其他權利的衝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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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以相關之法律原則加以衡平，重點在於尊重文化的自決權。最後向

同仁介紹了兩公約中就文化權的規範內容與我國文化基本法規定的

異同。陳院長也期勉同仁，雖然兩公約屬於較上位概念，透過徐所長

的介紹，讓大家建立尊重文化權的意識，在工作與生活上遇到文化權

相關問題時，能夠有更適切的因應處理態度。同仁課後皆覺得獲益匪

淺，對文化權的內涵有更深層的認識。 

 

 


